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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11              证券简称：*ST 欧浦             公告编号：2020-061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关于新

增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200），近日公司收到相关诉讼的进展性文件。现将

相关诉讼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2019）闽 01 民初 1816 号案件 

（一）本案基本情况 

公司与福州恒源诚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恒源诚顺”）保证合

同纠纷一案，具体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新增诉讼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200）。 

（二）进展情况 

本案经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

了审理。经审理查明：被告欧浦公司为公司股东即第三人中基公司出具《担保函》，向

原告恒源公司提供担保，合同上加盖了欧浦公司的公章，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礼豪亦在合

同上签名。原、被告双方就该担保效力发生争议。 

为防止法定代表人或公司实际控制人随意代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给公司造成损

失，损害中小股东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

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

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

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根据该条规定，担保行为特别是为公司

股东提供担保的，不是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必须以公司股

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欧浦公司的公司章程亦规

定，公司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下，应当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因此，欧浦公司为其控股股东中基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而现有

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欧浦公司对其公司控股股东中基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已经过股东

会或股东大会决议。故本案应认定欧浦公司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第三人中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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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担保，构成越权代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

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只要债权人能够证明其在

订立担保合同时对董事会决议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同意决议的人数及签

字人员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就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但公司能够证明债权人明知公司

章程对决议机关有明确规定的除外。 

本案中，在公司法对公司为公司股东提供担保明确规定了决议机关、且欧浦公司作

为上市公司通过公开渠道向社会公布了公司章程及公司各项决议的情况下，恒源公司作

为公司法人理应知晓并遵守。而且中基公司和欧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同一人，恒源公

司作为债权人理应知晓并注意审慎义务。同时恒源公司作为债权人对于担保人提供担保

是否经股东大会决议负有审查的义务。现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恒源公司曾要求欧浦公司

出具股东大会决议，也无证据证明欧浦公司曾公开披露该担保事项已经股东大会决议通

过在欧浦公司未提供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等文件的情况下，恒源公司仅以《保证合同》上

加盖了公章及有法定代表人签名，即信赖欧浦公司的担保行为，属于未尽到审慎注意义

务，故其不属于法律保护的善意相对人。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

条规定的合同有效的情形，欧浦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不对欧浦公司发生法律

效力。欧浦公司无需对中基公司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 

本案中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恒源公司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对担保合同的无效存

在过错，担保人欧浦公司因其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欧浦公司对

担保合同无效亦存在过错，欧浦公司应对恒源公司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因此，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九

条的规定，在中基公司不能清偿的时候，欧浦公司对中基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向恒源公

司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欧浦公司向恒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中基公司追

偿。此外，原告恒源公司因本案已支付律师代理费 10万元，本院酌定欧浦公司应向其赔

偿 5万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1、第三人佛山市中基投资有限公司不能清偿生效判决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

闽民终 580 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债务时，被告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对不能清偿部分向原

告福州恒源诚顺投资合伙企业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被告人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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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第三人佛山市中基投资有限公司追偿； 

2、被告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福州恒源诚顺投资

合伙企业赔偿律师代理费 5万元； 

3、驳回福州恒源诚顺投资合伙企业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由原告福州恒源诚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

司各负担 116,995 元；财产保全费 5,000 元由原告福州恒源诚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各负担 2,5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判决为一审结果，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

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根据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上述案件，积极参加诉讼，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于公司与福州恒源诚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

证合同纠纷一案，明确宣判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不对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公司无

须对中基投资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将对公司的同类别涉诉案件的处理产生积极的影响。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https://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三、备查文件 

1、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19）闽 01 民初 1816号。 

特此公告。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6 月 29日 


